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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4

年8月4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2014年8月12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 会议

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 9�名。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

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为华素制药向河北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经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及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同

意为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简

称：华素制药）在河北银行广安街支行的壹年期、贷款金额不超过1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信用担

保。 同时，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霄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3号楼-1至5层

办公房地产，即建筑面积13178.13�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剩余使用年限为38.09年的2923.45平方

米写字楼用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此笔贷款的抵押担保。 在办理完毕上述土地、房产抵押登记手续

后，本公司提供的信用担保予以解除，信用担保协议已签署。 华素制药对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经与贷款银行沟通，双方协商变更原担保方式：即在原抵押担保不变的基础上，本公司继续提供信用

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2/3以上签署同意， 或经股东大会批

准” 。 本议案已经全体董事2/3以上同意通过。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要求，此项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公司公告《对外担保公告之一》，公告编号：2014-081号。

二、关于为华素制药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华素制药）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的5,130万元壹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将

于近日到期。 华素制药向该行继续申请不超过5,7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壹年。

本公司同意华素制药上述贷款事宜，并为其提供信用担保。

同时，华素制药和本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华素制药以其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金光

北街1号的工业用途房地产， 即总建筑面积18787.80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

31.15年的37213.70平方米工业用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此笔贷款的抵押物， 经杜鸣联合房地产评

估（北京）有限公司《京杜鸣G字[2014]第35379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市场价值估价结果总价为人民

币8,133万元 （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房股字第0700049�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房国用

（2009出）第00130�号】）。

本公司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3层301、310商业用途房地产， 即总建筑面积为

903.50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分摊的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8.84年的商业用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作为此笔贷款的抵押物，经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京杜鸣G字[2014]第79726号房地产

估价报告》 评估， 市场价值估价结果总价为人民币3,436万元 （房屋所有权证：【X� 京房权证朝字第

1224436�号】、【X�京房权证朝字第1224447�号】）。

在办理完毕上述土地、房产抵押登记手续后，本公司提供的信用担保予以解除。

华素制药对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2/3以上签署同意， 或经股东大会批

准” 。 本议案已经全体董事2/3以上同意通过。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要求，此项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详见同日公司公告《对外担保公告之二》，公告编号：2014-082号。

三、关于为华素制药向大连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华素制药）向大连银行北京分行申请期限为壹年，金额为10,000万元综合授信（风险敞口6,

000万元），项下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本公司同意华素制药上述授信事宜，并为其提供信用担保。

华素制药对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2/3以上签署同意， 或经股东大会批

准” 。 本议案已经全体董事2/3以上同意通过。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要求，此项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详见同日公司公告《对外担保公告之三》，公告编号：2014-083号。

四、关于制订《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为强化公司内部管理，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

法律法规，特制订《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巨潮网

www.cninfo.com）。 自本制度执行之日起，原《内部控制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五、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决定召开2014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1、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8月29日（周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8月28日（周四）—2014年8月29日（周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8月29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8月28日15:00至2014年8月29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股权登记日：2014年8月22日（周五）。

5、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3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6、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为华素制药向河北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为华素制药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3）关于为华素制药向大连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司公告《关于召开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4-084号。

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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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之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及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同

意为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简

称：华素制药）在河北银行广安街支行的壹年期、贷款金额不超过1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信用担

保。 同时，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霄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3号楼-1至5层

办公房地产，即建筑面积13178.13�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剩余使用年限为38.09年的2923.45平方

米写字楼用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此笔贷款的抵押担保。 在办理完毕上述土地、房产抵押登记手续

后，本公司提供的信用担保予以解除，信用担保协议已签署。 华素制药对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经与贷款银行沟通，双方协商变更原担保方式：即在原抵押担保不变的基础上，本公司继续提供信用

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2/3以上签署同意， 或经股东大会批

准” 。 本议案已经全体董事2/3以上同意通过。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要求，此项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6月28日

注册号：110000001423110

住 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工业开发区金光北街1号

法定代表人：侯占军

注册资本：10,560.05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外用制剂、片剂、注射剂、原料药、胶囊制剂、口服溶液剂、麻醉药品制造；一

般经营项目：外用制剂、片剂、注射剂、原料药、胶囊制剂、口服溶液剂、麻醉药品的技术开发。 华素制药主

要致力于镇痛、神经（急救）、心血管等方面药品的生产经营；目前拥有19种新药，包括国家一类新药2种，

二类新药5种。 在神经精神类、心血管类、口腔咽喉类药品生产、营销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该公司生

产的代表性药品有华素片、孚琪、飞赛乐等。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以下为华素制药2013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766,014,077.85�元

负债总额：186,984,431.71�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41,300,000.00�元

流动负债总额：179,734,431.71�元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元

净 资 产：564,530,042.52�元

营业收入：388,081,450.80�元

利润总额： 57,121,931.87�元

净 利 润： 36,876,957.81�元

资产负债率：24.41%

最新信用等级：无

以上财务指标摘自华素制药截至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

以下为华素制药2014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770,784,083.27元

负债总额：186,114,043.12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41,300,000.00元

流动负债总额：178,864,043.12元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0元

净 资 产：569,991,404.41元

营业收入：76,395,537.92元

利润总额：8,032,905.35元

净 利 润：5,461,361.89元

资产负债率：24.15� %

最新信用等级：无

以上财务指标摘自华素制药截至201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财务会计报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同时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霄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抵押

担保；保证期间：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担保金额：15,

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1、此项贷款用途为华素制药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华素制药药品销售收入；

2、华素制药资产质量较好，资产负债率较低，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

损失。

3、股权关系：本公司持有四环有限99%股权；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直

接持有其100%股权）持有四环有限1%股权；四环有限持有华素制药94.214%股权。 其它小股东持股比例

过低，无法参与公司经营，因而未按比例提供担保且未把股权质押给上市公司。

4、华素制药对上述担保出具了《反担保书》，以该公司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4年5月31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69,222.9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108.95%。 公司本部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45,324.97万元,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为23,897.99万元。 其中：合并范围内公司互保金额为55,100.00万元；对联营、参股公司担保金额为0万

元。

截止2014年5月31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2,495.00万元。 公司本部累计

对外逾期担保金额为2,495.00万元。其中：对联营、参股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0元；合并范围内公司互保逾

期金额为0万元。 控股子公司累计逾期对外担保金额为0万元。

截止2014年5月31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2,495.00万元；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金额为2,495.00万元，均已在以前年度计提预计负债。

六、备查文件：

1、华素制药《营业执照》复印件；

2、华素制药2013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2014年3月31日财务报表；

3、华素制药《反担保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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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之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华素制药）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的5,130万元壹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将

于近日到期。 华素制药向该行继续申请不超过5,7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壹年。

本公司同意华素制药上述贷款事宜，并为其提供信用担保。

同时，华素制药和本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华素制药以其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金光

北街1号的工业用途房地产， 即总建筑面积18787.80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

31.15年的37213.70平方米工业用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此笔贷款的抵押物， 经杜鸣联合房地产评

估（北京）有限公司《京杜鸣G字[2014]第35379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市场价值估价结果总价为人民

币8,133万元 （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房股字第0700049�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房国用

（2009出）第00130�号】）。

本公司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3层301、310商业用途房地产， 即总建筑面积为

903.50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分摊的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8.84年的商业用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作为此笔贷款的抵押物，经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京杜鸣G字[2014]第79726号房地产

估价报告》 评估， 市场价值估价结果总价为人民币3,436万元 （房屋所有权证：【X� 京房权证朝字第

1224436�号】、【X�京房权证朝字第1224447�号】）。

在办理完毕上述土地、房产抵押登记手续后，本公司提供的信用担保予以解除。

华素制药对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2/3以上签署同意， 或经股东大会批

准” 。 本议案已经全体董事2/3以上同意通过。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要求，此项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详见公告2014-081号相关内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本公司先予提供信用担保，华素制药和本公司同时提供抵押担保，在相关土地、房产抵押

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信用担保予以解除；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担保金额：不超过5,700万元。

四、抵押物基本情况

华素制药以其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金光北街1号的工业用途房地产， 即总建筑面积18787.80

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1.15年的37213.70平方米工业用途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作为此笔贷款的抵押物，经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京杜鸣G字[2014]第35379号房

地产估价报告》评估，市场价值估价结果总价为人民币8,133万元（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房股字第

070004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房国用（2009出）第00130�号】）；

本公司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3层301、310商业用途房地产， 即总建筑面积为

903.50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分摊的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8.84年的商业用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作为此笔贷款的抵押物，经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京杜鸣G字[2014]第79726号房地产

估价报告》 评估， 市场价值估价结果总价为人民币3,436万元 （房屋所有权证：【X� 京房权证朝字第

1224436�号】、【X�京房权证朝字第1224447�号】）。

上述抵押资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五、董事会意见：

1、此项贷款用途为华素制药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华素制药药品销售收入。

2、华素制药资产质量较好，资产负债率较低，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

损失。

3、股权关系：本公司持有四环有限99%股权；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直

接持有其100%股权）持有四环有限1%股权；四环有限持有华素制药94.214%股权。 其它小股东持股比例

过低，无法参与公司经营，因而未按比例提供担保且未把股权质押给上市公司。

4、华素制药对上述担保出具了《反担保书》，以该公司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4年5月31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69,222.9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108.95%。 公司本部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45,324.97万元,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为23,897.99万元。 其中：合并范围内公司互保金额为55,100.00万元；对联营、参股公司担保金额为0万

元。

截止2014年5月31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2,495.00万元。 公司本部累计

对外逾期担保金额为2,495.00万元。其中：对联营、参股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0元；合并范围内公司互保逾

期金额为0万元。 控股子公司累计逾期对外担保金额为0万元。

截止2014年5月31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2,495.00万元；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金额为2,495.00万元，均已在以前年度计提预计负债。

七、备查文件：

1、华素制药《营业执照》复印件；

2、华素制药2013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2014年3月31日财务报表；

3、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京杜鸣G字[2014]第35379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和《京杜

鸣估G字[2014]第7972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4、华素制药《反担保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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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之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华素制药）向大连银行北京分行申请期限为壹年，金额为10,000万元综合授信（风险敞口6,

000万元），项下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本公司同意华素制药上述授信事宜，并为其提供信用担保。

华素制药对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2/3以上签署同意， 或经股东大会批

准” 。 本议案已经全体董事2/3以上同意通过。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要求，此项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详见公告2014-081号相关内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本公司信用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担保金额：10,000万元综合授信（风险敞口6,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1、此项贷款用途为华素制药采购原材料及支付广告费等相关费用，还款来源为华素制药药品销售收

入。

2、华素制药资产质量较好，资产负债率较低，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

损失。

3、股权关系：本公司持有四环有限99%股权；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直

接持有其100%股权）持有四环有限1%股权；四环有限持有华素制药94.214%股权。 其它小股东持股比例

过低，无法参与公司经营，因而未按比例提供担保且未把股权质押给上市公司。

4、华素制药对上述担保出具了《反担保书》，以该公司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4年5月31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69,222.9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108.95%。 公司本部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45,324.97万元,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为23,897.99万元。 其中：合并范围内公司互保金额为55,100.00万元；对联营、参股公司担保金额为0万

元。

截止2014年5月31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2,495.00万元。 公司本部累计

对外逾期担保金额为2,495.00万元。其中：对联营、参股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0元；合并范围内公司互保逾

期金额为0万元。 控股子公司累计逾期对外担保金额为0万元。

截止2014年5月31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2,495.00万元；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金额为2,495.00万元，均已在以前年度计提预计负债。

六、备查文件：

1、华素制药《营业执照》复印件；

2、华素制药2013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2014年3月31日财务报表；

3、华素制药《反担保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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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定于2014年8月29日（周五）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3、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8月29日（周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8月28日（周四）—2014年8月29日（周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8月29日（周五）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8月28日 （周四）15:00至2014年8月29

日（周五）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公司将于8月26日发布《关于召开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5、会议召开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6、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8月22日（周五）。

即2014年8月22日（周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3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为华素制药向河北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为华素制药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3、关于为华素制药向大连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公司下列公告：

《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80）；

《对外担保公告之一》（公告编号：2014-081）；

《对外担保公告之二》（公告编号：2014-082）；

《对外担保公告之三》（公告编号：2014-083）。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

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个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出

席人身份证登记。

2、登记时间：2014年8月26日、8月27日，每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1号神舟大厦8层董事会秘书处（邮政编码：100081）。

4、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参照附件格式填写《授权委托书》。

5、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参会。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31；

2、投票简称：中科投票。

3、投票时间：2014年8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中科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一，2.00�元代

表议案二，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申报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积累

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示意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全部议案

100

议案

1

关于为华素制药向河北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00

议案

2

关于为华素制药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00

议案

3

关于为华素制药向大连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3.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4年8月2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

时间为 2014年8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1、联系电话：（010）57768012；传真：（010）57768100。

2、联系人：田玥、宋楠

3、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本会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表决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表决：是□ 否□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为华素制药向河北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为华素制药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关于为华素制药向大连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日 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39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4

年度原煤计划产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网站、本公司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为积极应对当前国内煤炭市场产能过剩、价格下跌的局面，本公司决定将2014年度

的原煤计划产量较原计划的2014年度原煤计划产量调减约10%，调整后的2014年度原煤

计划产量将较2013年度的原煤实际产量减少约5%。

本公司认为，上述年度生产计划的调整有利于维护煤炭市场稳定，优化公司煤炭产

品结构，提升企业经营效益。 在上述计划实施过程中，本公司将依据本年度煤炭市场的变

化情况，可能继续适时做出调整，并将根据境内外监管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4

—

036

转债代码：

113001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13年5月29日召开的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本行于2015年末前发行不超过600亿元人

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本行于2014年8月8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成功发行了总额为300亿元人民币的二级资本债券 （以下简称 “本期债

券” ）。

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为300亿元人民币，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

利率为5.80%，在第5年末附发行人赎回权。

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补充本行的二

级资本。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2014-067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北

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795

号），公司于2014年8月11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换发的注册号为33000000001390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

更登记事项具体如下：

1、注册资本由61亿元整变更为8,232,101,395元整；

2、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413

、

200413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

B

公告编号：

2014-048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筹划股权激励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正在筹划股权激

励事项，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东旭光电、东

旭B，代码：000413、200413）自2014年8月13日开市起停牌，待相关事项公

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186

证券简称：莲花味精 公告编码：

2014

—

025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项城市市委、项城市市人民政府下发的项发【2011】6号文件《中共

项城市委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若干规定》， 近日公司收

到项城市财政局拨付的莲花生态园建设项目奖励资金28,203,894.32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奖励资金系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公司将其计入营业外收入，确认为当期损益。

最终会计处理须以注册会计师2014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186

证券简称：莲花味精 公告编码：

2014

—

026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解冻情况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接公司股东项城市天安科技有限公司通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年7月30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解除了项

城市天安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102,860,870股流通股的冻结。 此次解

冻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9.69%。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河池化工 公告编号：

2014-034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临时会议及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于2014年7月10日、2014年7月3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限售期满后出售国海证券股票的议案》，同

意根据公司经营及资金需求情况， 自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以下简称： 国海证券， 股票代码：

000750）可流通之日（2014年8月9日）起一年内通过大宗交易、二级市场竞价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择机

出售国海证券5599.2525万股股票。 具体详细内容见2014年7月11日、2014年8月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站：www.cninfo.com.cn上《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4-025）、《关于拟在限售期满出售国海证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26）、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31）。 .

2014年8月12日，本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累计出售国海证券股票560万股，成交

总额为5566.40万元， 本次出售后， 本公司尚持有国海证券股票5039.2525万股， 占国海证券总股本的

2.18%。

二、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

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出售国海证券560万股股票，扣除成本和相关税费后，本公司可获得投资收益

约4200万元（上述数据尚未经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对公司2014年度净利润影响额以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数据为准），获得资金将用于偿还借款。

三、风险提示

1、受化肥行业低迷影响，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802.50万

元，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请登陆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进行查阅。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428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2014-023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2014

年

7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14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1

） （

备注

1

）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运量

（

吨

）

1,044,748 -266,022 -20.3 7,805,231 -613,799 -7.3

周转量

（

千吨

海里

）

6,537,795 -1,464,228 -18.3 47,836,608 -2,696,293 -5.3

营运率

（

％

）

98.3 0 0 98.6 0.3 0.3

航行率

（

％

）

47.6 -8.6 -15.3 55 1.4 2.6

载重率

（

％

）

66.4 11.2 20.3 59.7 1.7 2.9

燃油单耗

(

千

克

/

千吨海

里

）

6.3 -1.3 -17.1 7.1 -0.1 -1.4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2014

年

7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14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1

） （

备注

1

）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多用途船

330,084 -147,764 -30.9 2,953,694 -869,226 -22.7

杂货船

368,981 30,081 8.9 1,566,621 -224,870 -12.6

重吊船

70,858 -61,262 -46.4 976,140 286,886 41.6

半潜船

20,500 -62,722 -75.4 287,642 29,319 11.3

汽车船

18,803 1,162 6.6 202,412 49,438 32.3

滚装船

4,116 -29,745 -87.8 57,832 -57,245 -49.7

木材船

123,827 794 0.6 883,832 97,135 12.3

沥青船

107,579 3,434 3.3 877,058 74,764 9.3

合计

1,044,748 -266,022 -20.3 7,805,231 -613,799 -7.3

三、备注

1、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

2、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3、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1.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2.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3.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T营

∈营=______

� � � T册

4.航行率:�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航=__� T航____

� T营

5.载重率:�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m� n

а=_∑∑_Qij_Lij� __

� m� n

∑∑_Dij_Lij

注:� Q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l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Dij-----第i艘船的定额吨位；

L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行驶距离；

6.燃油单耗:�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Q=-----------

周转量

7.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

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减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

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 � 待报废时间， 航次以外检修和洗炉时

间）；

8.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 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

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浮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9.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

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产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证券代码：

000612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2014-055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8月8日，公司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戴金星教授、中国石油勘探

开发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董大忠博士、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勘

探开发首席专家刘红教授、 中国石油商务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刘岳先生等专

家在北京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主楼137会议室召开了专家评审会。吴生玉

博士代表C&C� Reservoirs（以下简称“C&C公司” ）对所出具的《利用全球

类比油气田对蒙古和摩洛哥油气勘探区块资源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源

评估报告》” ）作了说明。 与会专家对形成和出具上述报告的思路、方法、过程

进行了评审，并就该报告所引用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分析方法及过程的科

学性、可行性，结论意见的可信度进行了评议。

吴生玉博士对《资源评估报告》作了说明。C&C公司是一家跨国高科技石

油勘探开发技术服务与咨询公司， 以 “数字化类比知识系统”（DIGITAL�

ANALOGS� TM� Knowledge� System，“DAKS” ）为主要产品，专门为跨国

石油集团和国家石油公司提供全球最权威的油气田/油气藏类比研究服务和

咨询。 公司总部设在美国休斯顿，在英国伦敦、中国香港和北京分别设有欧洲

及亚太子公司。

“DAKS” 汇集了全球逾1400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油气田/油气藏的数据，

总结了人类160多年来开发油气资源的经验和教训，并持续更新。 C&C公司为

全球80多家跨国石油集团和国家石油公司的油气勘探、开发和生产提供服务。

基于 “DAKS” ，C&C公司研究了与蒙古国23号和23-S号区块具有相同

地质构造的50个已知油藏的数据，与蒙古国2号和L-1号区块具有相同地质构

造的27个已知油藏的数据，与摩洛哥HAHA区块具有相同地质构造的28个已

知油藏的数据。 据此，《资源评估报告》分别给出了上述区块石油资源储量。

统计数据表明，全球50%的干井现象（打井失败）是因为盖层问题所导

致。 传统的勘探方法和“DAKS” 目前尚无法解决此问题，而刘坤芳教授基于

碳烃重磁显示原理的技术能有效避免盖层导致的干井问题。两种技术结合，互

相印证，能极大提高打井的成功率。

与会专家对C&C公司的《资源评估报告》发表了意见。 董大忠博士认为：

《资源评估报告》使用的方法是常用的方法，在缺乏详细的勘探参数情况下是

最好的方法。“DAKS”用了1400个油气藏的样本数据，基础是比较扎实的。从

理论、方法、应用来看，都是比较成熟的，计算结果和刘坤芳教授提供的结果有

差异是正常的。对差异过大的部分，建议今后做进一步的研究以修正各自的方

法。

戴金星院士认为：在未进行详尽的勘探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投资

决策是非常好的。 摩洛哥区块有盐岩覆盖，条件非常好；蒙古区块地质情况比

较复杂，与中国相似，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建议适当下调相关参数。

刘岳先生认为：C&C公司的方法与刘坤芳教授的方法相结合非常有意义，

在初步勘探时效果很好，能够少走弯路。

刘红教授认为：可以接受《资源评估报告》的结论。

与会专家认为，上述石油区块面积大、储量高。蒙古国区块临近中国边境，

对国家获取资源具有战略意义；摩洛哥区块毗邻港口，运输便利。 与会专家同

时指出，勘探开发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钻井部署及产能建设安排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并建议吸取以往中国企业海外项目的经验教训，关注区块

所在国的法律、政策风险。

与会专家一致同意：《资源评估报告》在已知全球成熟油气藏数据的基础

上，采用类比的方法，对各区块的特征数据进行了处理、分析，评估确定各区块

的资源储量。该报告使用的分析方法科学合理，引用全球同类油田的数据准确

可靠，分析过程严谨扎实，得出的预测储量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会后，C&C公司接受戴金星院士的建议，按照谨慎性的原则，对蒙古区块

的资源储量进行了调整并向公司出具了报告。 调整后的蒙古和摩洛哥区块合

计资源储量仍高于刘坤芳教授基于“切片重磁勘探技术” 预测的结果。

公司聘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万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

公司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吉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所有资产， 包括货币资金和勘探服务合同等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

报告。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就本公司收购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吉奥高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以及后续安排事项进行了尽职调查， 并在此基础上就本次交易的合法合规性

出具了法律意见。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 研究收购拉萨经济开发区万吉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100%股权事宜。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2日


